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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党通„2021‟52 号 

 

 

中共暨南大学委员会关于做好 2021 年度 

党政管理干部考核工作的通知 
 

各二级党组织： 

按照新修订的《暨南大学党政管理干部考核工作规定》（暨

党发„2021‟36号），学校党委决定开展 2021 年度党政管理干部

考核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核对象 

全校非校领导的厅级，正、副处级（参照正、副处级管理）

以及正、副科级（参照正、副科级管理）领导干部，不含资产经

营有限公司、出版社等校内企业化运作单位和直属附属医院的科

级党政管理干部。非领导职务的职员（含组织员）考核按人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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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开发与管理处通知开展。 

二、考核时间 

自 2021年开始，年度考核由按学年度调整为按自然年考核。

为保障年度考核工作的有效衔接，本次考核的时间范围为 2020

年 9 月至 2021年 12 月。 

三、工作安排 

考核相关事项参照新修订的《暨南大学党政管理干部考核工

作规定》（暨党发„2021‟36号）执行，具体工作安排如下： 
        内   容    

时  间 
具体工作安排 

2021年12月15日 

至2021年12月24日 

被考核干部撰写本人 2021年度述职述廉报告。 

（调入岗位或新任职满三个月的党政管理干部，由现单位结合原岗位工

作情况，在现岗位实施考核；校内调入或新任职不满三个月的党政管理干部，

由原单位或原职务考核；校外调入不满三个月的党政管理干部，不适用本办

法；考核期内已办理退休手续的干部，不强制要求参加考核。） 

2021年12月15日 

至2021年12月22日 

各校区、学院和学校机关各部处、学部、直属单位成立本单位干部考核

工作小组，指定考核工作单位管理员；核对并确定本单位被考核人员和各考

核群众评议人员名单，由单位管理员在党政管理干部考核系统中设置，通知

党委组织部工作人员启动网上考核程序。 

考核工作小组名单、被考核人员名单、考核群众评议人员名单纸质材料

由各单位签署意见并加盖公章，于 2021年 12月 22日前报学校党委组织部（学

校行政办公楼 921室）。 

2021年12月20日 

至2021年12月26日 

1.被考核干部将本人年度述职述廉报告上传至学校 OA的党政管理干部考

核系统，并填写《暨南大学党政管理干部考核登记表》（附件 3），交至本单位

考核工作小组处。 

2.各被考核干部请于 2021 年 12月 26日前上传述职述廉报告，以便考核

群众集中评分。 

2021年12月27日 

至2021年12月31日 

各单位通知相关考核群众和领导上网对各被考核干部进行评议。（按照学

校党政管理干部考核流程，群众评议全部完成，各单位管理员通知党委组织

部工作人员结束群众考核环节后，方可进行考核工作小组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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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31日 

至2022年1月10日 

1.学校机关党委下辖各部处、直属单位须于 2022年 1月 6日前将考核材

料（包括暨南大学党政管理干部考核登记表、暨南大学党政管理干部考核情

况报告单、暨南大学党政管理干部考核结果统计表）报学校机关党委办公室

（行政楼 920办公室）。 

2.各二级党组织对考核结果为“优秀”的人员名单进行公示（2022 年 1

月 10 日前开始）。 

2022年1月10日 

至2022年1月14日 

各二级党组织根据公示情况，确定干部考核成绩，整理汇总考核材料（包

括暨南大学党政管理干部考核登记表、暨南大学党政管理干部考核情况报告

单、暨南大学党政管理干部考核结果统计表），报送学校党委组织部。 

2022年2月21日 

至2022年3月4日 
党委组织部确定考核等级并汇总至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处。 

2022年3月18日前 

1.反馈干部考核成绩。 

2.各级领导与分管或下属干部谈话，反馈对被考核干部的意见，指出今

后努力方向。 

附件：1.暨南大学党政管理干部考核情况报告单 

2.暨南大学党政管理干部考核成绩统计表 

3.暨南大学党政管理干部考核登记表 

 

 

中国共产党暨南大学委员会 

2021 年 12 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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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1 年度暨南大学党政管理干部 
考核情况报告单 

 
考核基本情况： 

     共对      名非学校中层领导班子成员的党政管理干部进行考核，考核等级为优秀的有     

人，合格的有     人，基本合格的有     人，不合格的有      人，符合学校规定的不超过

10％的优秀比例。 

考核等级为优秀的人员名单： 

 

考核等级为合格（含合格）以下的人员名单： 

其他需说明的情况： 

 

 

考核工作小组成员签名： 

 

 

考核工作小组负责人签名： 

 

 

 

 

 

 

 

 

（单位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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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1 年度暨南大学党政管理干部 
考核成绩统计表 

 

单  位 姓  名 职  务 

本单位群众考核 

考核工作小组     

评  分 

综合定量 

得  分 

考核 

等级 

学校/学院最后意见 

参加 

人数 
评 分 得 分 等 级 

          

          

          

          

          

          

          

          

          

          

          

          

          

单位（盖章）：                 考核工作小组组长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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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暨南大学党政管理干部考核登记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年月  
参加工作

时    间 
 

单  位  现任职务  任职时间  

何时参加何 

党 派 
 

学历 

学位 
 职称  

自 

我 

总 

结 

（思想政治素质、工作能力、工作作风、廉洁自律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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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单
位
群
众
考
核
意
见 

    发出票数    张，收回票数    张，有效票    张。评优秀的    人，评合

格的    人，评基本合格的    人，评不合格的    人。 

    具体评价意见： 

 

 

 
 

 

 

 

综合整理人签名：             年    月    日 定量打分： 

工
作
相
关
方
面
考
核
意
见 

    发出票数    张，收回票数    张，有效票    张。评优秀的    人，评合

格的    人，评基本合格的人    人，评不合格的    人。 

    具体评价意见： 

 

 

 

 

 

 

 

综合整理人签名：             年    月    日 定量打分： 

上
级
领
导
︵
考
核
领
导
小
组
︶
意
见 

 

 

 

签    名：                   年    月    日 定量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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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考核 分数 提取比例 

考

核

成

绩 

得

分 

本单位群众   

工作相关方面   

考核领导小组   

成

绩

评

定 

综合定量得分  

考核等级  

学校/学院 

最后意见 

得  分  

等  级  

说明： 

1.学校中层正职领导干部（不含企业化经营单位）考核分数由三部分

组成：(1)所在单位群众评分占 35%；(2)工作相关评分占 35%；(3)学校领

导（包括党委书记、校长、分管或联系校领导）占 30%，综合考核成绩汇

总后，上报学校党委常委会讨论确定考核优秀人员名单。 

2.学校中层副职领导干部（不含企业化经营单位）考核分数由两部分

组成：(1)所在单位群众评分占 50%；（2）本单位正职领导评分占 50%。 

3.非学校中层领导班子成员的党政管理干部考核分数由两部分组成：

所在单位群众评分占 50%，本单位考核工作小组评分占 50%。 

    4.如学校或学院需调整下属单位干部考核成绩的，或经成绩公示需调

整干部考核的，可在“学校/学院意见”栏中填写得分和等级，并加盖公章。 

 

 

基 层 党 委 盖 章： 

 

 

学校党委组织部盖章： 

 

 
                          考核时间：        年    月    日 
 
 
 

  暨南大学党政办公室                    2021年 12月 14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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